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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工程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督导工作方案 

补充说明 

 

各教学单位、校教学督导组： 

为进一步明确我校在线教学督导的具体工作办法，充分发挥校、

院两级教学督导对在线教学的督促、检查与指导作用，特制定本补充

说明。 

一、开展在线教学时，任课教师在保证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的前

提下，因课制宜采取视频（或音频）直播、录播、在线研讨、测验、

线下作业等多种教学和考核方式，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过程，通过

各环节的教学内容和学习任务、考核设计，驱动学生系统地完成课程

学习任务和课程目标。 

二、督导人员在课前或课后与任课教师取得联系，获准进入在线

教学平台或联系群组开展巡查，并明确督导身份（如群昵称可为：校

督导或院督导）。 

三、任课教师应全力配合督导人员的工作并及时提供便利。督导

人员不得干扰在线授课，不得在平台和群组中发言或开启音视频。督

导人员与任课教师相互沟通应通过电话或在线私聊。 

四、督导人员的巡查时间可与在线授课时间不一致，上课过程中

或课后均可开展。对每门课的巡课频率由督导人员自行决定。 

五、督导人员听课的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教师提供的学习内容



与要求、教学视频或其他在线教学资源、电子课件、辅助教学资料等，

在线讨论记录、在线测试记录、网络答疑记录、课堂纪律和学习过程

评价标准等情况。 

听课内容可依据不同的在线教学方式进行调整。 

六、督导人员需对教师在线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填写在线教学督

导记录表，评价结果分为 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

合格）四个等级。 

在线教学督导记录表要及时提交给校质量办或院教学办。 

七、学院应强化教师在线教学的指导和检查，及时研究校、院两

级督导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任课教师，并不断完善学院在线教学工

作方案，确保在线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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